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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作为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其健康发展离不开科学有效的政策保

障。运用内容分析法，构建“目标-工具-力度”三维理论框架，对我国省级及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政策

进行量化评估。研究结果显示，政策目标多维但协同不足，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受到高度关注，国家安全、

人文智能、智能环保缺乏聚焦；政策工具使用不均，供给型政策占主导地位，而需求型、环境型政策应用

较少；政策力度整体提升但系统性、稳定性有待提高，区域分布呈现“东高西低”和“南高北低”的特征。

由此提出完善政策目标结构、优化工具组合配置、增强政策力度与系统性等优化建议。

关键词：政策目标  政策工具  政策力度  人工智能

Abstract: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lead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owes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to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policy 
guarantees. Using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he three-dimens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goal-tool-
intensity” is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to evaluate quantitatively the AI policies at the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level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policy objectives are multi-dimensional but insufficient in coordination; 
(2)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are highly concerned, while national security, humanistic 
intelligence, and intellig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ck focused attention; (3) The use of policy tools is uneven, 
with supply-oriented policies dominant, and demand-oriented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less applied; (4) the 
strength of policies has been overall enhanced, but their systematicness and stabil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5) 
their regional distribution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south but low in the west and north”. 
Therefore, some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of policy objectives, 
optimizing the configuration of tool portfolio, and enhancing the strength and systematicness of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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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第四次革命的到来，大力发展人工

智能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1] 紧跟时代新动

向，中国将人工智能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构

建了涵盖产业、人才、教育、知识产权和技术

研发的多维政策体系。2015 年国务院印发《中

国制造 2025》，首次强调大规模推进人工智能

新 产 业 的 重 要 性，《“ 互 联 网 +” 行 动 指 导 意

见》将人工智能确定为核心发展领域。2016 年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对人工智

能产业的研发支持。2017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明确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方向、策略目标和整体布局。[2] 尽管近年来我

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与发达

国家相比仍存在一些差距。一方面，我国人工

智能产业起步相对较晚，核心技术的基础研究

薄弱，科技发展受外部环境制约。另一方面，

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道德规范发展不协调，伦

理治理、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等领域面临多重

挑战。[3] 同时，人工智能产业空间发展结构“两

极分化”，高端科技人才供需矛盾突出，人才

培养体系不完善及人才流失问题亟待解决。[4]

上述问题不仅制约着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深化

发展，也凸显出开展人工智能政策研究的必要

性与紧迫性。

目前，学术界在人工智能政策研究方面已

进行诸多积极探索，涵盖政策议题与体系研究，

以及政策的比较与借鉴分析。[5]-[8] 然而，从研

究内容来看，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区域性人工智

能教育政策、算法监管政策的对比分析，而在

大样本基础上针对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的人工

智能政策研究仍然较少。从研究视角来看，大

多数研究采用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作为理论框

架，但仅依靠这两个维度难以全面、系统地揭

示我国人工智能政策的内在机理。近年来，“政

策目标 - 政策工具 - 政策力度”三维分析框架

已多次应用在应急产业转型升级、医疗服务质

量改善、政府数据开放体系等政策主体，具有

一定的适用性。[9]-[14]

基于此，本文构建“政策目标 - 政策工具 -

政策力度”三维分析框架，旨在剖析我国政府

在人工智能政策目标设定、政策工具选择和政

策力度配置方面的现状，尝试提出针对性优化

建议。本研究不仅为人工智能政策研究提供更

具结构性的分析工具，丰富宏观政策研究的视

角，也为我国人工智能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支

撑。

二、政策分析框架的构建

1. 政策目标

政策目标是政策制定主体希望通过某些政

策的实施来实现特定目的或者达到特定效果。
[15] 以《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为参考蓝本。

结合“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发展框架，梳理

出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政策目标（表 1）。

2. 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是政府或相关决策机构为实现特

定政策目标所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法，是将政

策意图转化为管理行动的外在表现。[16] 针对

人工智能这一创新性技术，政策工具的选择应

考虑其对技术发展的直接影响，这与罗斯韦尔

（Roy Rothwell）等的分类方法高度契合。[17]

因此，本研究采用此方法将人工智能政策工具

政策目标 政策类型 简单说明

智能经济 经济建设 培育智能产业，助力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发展新动能

国家安全 政治建设 健全国家智能化系统布局，增强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整体安全

人文智能 文化建设 秉持人本理念，留意潜藏的道德伦理及安全隐患

智能社会 社会建设 完善社会治理架构，维系社会和谐安定，保障民生服务水平

智能环保 生态文明建设 借助智能技术助力环境保护，增进人类健康程度与幸福感

表1  人工智能政策目标及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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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类（表 2）。

3. 政策力度

政策力度是指政策的法律效力和行政影响

力，反映了政府在制定法律法规时所体现的公

信力与强制性。依据国务院修订的《规章制定

程序条例》（2018）及学界共识度较高的政策

力度量化评估模型，[18] 本研究把政策力度依据

行政权力高度进行分层，划分为 5 个等级，并

进行 1-5 分数赋值。分数越高代表政策力度越

强（表 3）。

索未设时间限制；同时，因政策尚处发展初期

且侧重顶层设计，研究范围限定于国家及省级

层面。

为确保政策样本的公开性、权威性与代表

性，笔者通过全文阅读对所有政策文件进行筛

选，并确立以下遴选原则：一是政策标题须包

含“人工智能”或“智能”；二是政策内容涉及

人工智能核心领域；三是政策类型涵盖公开的

法律法规、战略规划、纲要、条例、办法、通知、

公告等，删除批复、会议记录、行业规定等内

部文件；四是政策文本完整规范，具有法律效力。

（2）样本选择结果

根据上述样本筛选标准，共获取有效人工

智能政策文件 75 篇（检索时间截止至 2024 年

12 月）（表 4）。

2. 内容编码

（1）政策内容编码

政策文件以精炼的内容和清晰的要点为特

点，通常采用条款形式呈现，以便于理解和执

行。[19] 本研究围绕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

力度三大维度下的23个子维度展开编码。其中，

政策目标（M1-M5）：涵盖智能经济、智能社

会、智能环保、人文智能、国家安全；政策工

具（M6-M18）：包括财政投入、创新平台、基

础 设 施 等 13 种 工 具；政 策 力 度（M19-M23）：

包含五个层次。

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 具体内涵

供给型

人才支持 打造高水平的人工智能专业人才队伍

财政投入 科学调配预算内资金与专项资金，强化财政扶持力度

技术支持 强化基础理论研究，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性技术

基础设施 建设安全高效的智能化基础设施体系

创新平台 构建开放式创新平台，包括创新研发平台、资源共享平台等

需求型

采购外包 推动政府、企业采购人工智能成果或开展外包活动，加快市场推广

国际合作 共建全球 AI 治理规则，双向互通技术资源，拓展跨境合作市场

试点示范 推动技术创新成果多领域转化、示范与推广

财政优惠 加强面向相关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的落实强度

环境型

政策法规 开展人工智能立法工作，对伦理、安全、应用、风险等方面加强规范与监管

金融支持 构建风险投资机制，增设创业投资基金规模

知识产权保护 提升人工智能领域专利保护强度，维护技术创新成果权益

宣传引导 组织相关论坛会议，加强舆论宣传和科普教育，营造人工智能发展的良好氛围

表2  人工智能政策工具及简要说明

评分标准 赋值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 5

国务院颁布的条例规定等行政法规 4

国务院各部委颁布的条例规定等部门规章 3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地方性法规 2

地方人民政府颁布的地方性规章 1

表3  人工智能政策力度量化标准

三、政策样本选择及内容编码

1. 政策样本选择

（1）样本选择标准

本研究选取的政策文件均来自北大法宝数

据库、国务院及部委官网、地方政府官网等公

开渠道。鉴于国内人工智能政策数量有限，检

中国人工智能政策量化评估及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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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采用“政策编号 - 政策章节 -

政策参考点”格式进行文本编码（如《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第三部分第一条编码为

6-3-1）。对于无章节文本，则逐条编号，最终

获得 1008 个参考点（示例见表 5）。

（2）政策编码信度检验

为确保编码客观准确，本研究由同一编码

员在不同时间点对随机选取的政策文件进行一

致性检验，最终编码一致性达 80% 以上。需说

明，因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维度的参考标准不

完全对应，两者在总频数上存在差异。

四、政策研究结果与分析

1. 基于政策目标视角的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如图 1 所示），我国人工

智能政策目标在五个维度的分布存在显著不均

衡：智能经济（277 次，27.48%）和智能社会（269
次，26.69%）的提及频次最高且占比显著领先，

两者合计超过半数（54.17%）；国家安全（153
次，15.18%） 与 人 文 智 能（160 次，15.87%）

的 频 次 相 近 且 占 比 居 中；智 能 环 保（149 次，

14.78%）的频次最低。整体呈现以促进智能经

济和建设智能社会为核心的双轮驱动格局。同

时，政策文本也体现了对国家安全保障和人文

智能构建的高度重视。智能环保则作为重要的

补充性目标。

编号 政策名称 年份 发文机构

1 《中国制造 2025》 2015 年 国务院

2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 2015 年 国务院

…… …… …… ……

35 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工作推进计划 2019 年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36 陕西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9-2023 年） 2019 年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75 陕西省培育千亿级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集群行动计划 2024 年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表4  人工智能政策文献一览表

编号 政策名称 政策文本分析单位 编码

1 国务院关于印发
《中国制造 2025》的通知

坚持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完善有利于
创新的制度环境，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突破一
批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

1-2-1

2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
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

着力创新政府服务模式，夯实网络发展基础，营造安全
网络环境，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2-1-1

…… …… …… ……

表5  政策文本编码示例

（1）国家安全保障维度

各层级政策均体现一致的国家安全目标，

数据无显著差异，从中央到地方保持高度稳定

性和连贯性。中央政府强调深化人工智能在网

络安全应用，以加强防护、推动创新并夯实国

防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尤为重视国

图1  人工智能政策目标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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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保障。如贵州省聚焦人工智能数据应用

的防范策略，构建全方位保障体系；云南省则

围绕社会治理、犯罪侦查等需求，研发应用智

能安防产品，精准对接国家安全目标，提升保

障能力。

（2）经济、社会建设维度

统计的 1008 条人工智能政策中，“智能经

济”与“智能社会”为核心主题（共 546 条，

占比 54.17%）。国家层面 22 份文件均强调：加

速发展 AI 新兴产业，壮大智能产业、培育智能

经济，推动 AI 与产业深度融合，提升经济发展

质效；同时引导 AI 广泛应用于教育、医疗等民

生领域，增强公共服务精准性，提升生活质量。

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具体

目标：2025 年 AI 核心产业超 4000 亿元，带动

相关产业超 5 万亿元；2030 年核心产业超 1 万

亿元，带动超 10 万亿元，并明确了教育、医疗、

养老等社会建设目标。

省级政策则是对中央政策的落实与细化。

各省依据经济基础设定差异化目标。东北地区

经济建设目标相对保守，如吉林省提出人工智

能核心产业规模达到 200 亿元以上；而东部地

区则对智能经济与智能社会两大政策目标提出

更高要求，在主动对标国家标准的同时，尤其

注重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领域的融合应用，

旨在通过技术赋能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

人才储备与科技支撑。中部地区相关目标设定

标准居中，如作为教育强省的河南，提出到

2030 年培育 100 个人工智能教育示范区和 1000
所人工智能教育示范校的社会建设目标。值得

注意的是，西部地区的四川和重庆在人工智能

引领经济和社会建设方面表现活跃。两地均提

出明确的经济建设目标，并致力于通过人工智

能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的提升。

（3）文化建设维度

人文智能（160 次，15.87%）作为政策目

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注度目前显著低于智

能经济（27.48%）和智能社会（26.69%）。鉴

于其在引导技术向善、保障社会福祉方面的关

键作用，未来政策需持续深化该维度的投入与

引导。政策演进方面，2021 年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治理专委会出台首项人工智能伦理政策

《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2023 年《全球人

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的发展理念，为行业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省

级政府随之加强了对人工智能伦理安全规范及

社会治理的研究探索。其中，北京和广东高度

重视人工智能与人文智能融合，强调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深度

融合。两地倡导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突出

人文属性，加强潜在风险研判与防范，探索法

律与治理方案，并加大对数据滥用、侵犯隐私、

违背伦理等行为的惩戒力度，以保障 AI 技术健

康有序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社会。

（4）生态文明建设维度

我国政府对智能环保的关注度相对较低（当

前占比 14.78%），仍有提升空间。尽管《中国

制造 2025》 （2015）已明确要求发展循环经济、

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并倡导生态文明路径，但各

地区在人工智能实践中对生态文明的重视仍显

不足。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人工智能基础较弱

的东北、西部地区反而更注重生态治理：辽宁

计划建立环境智能监控大数据平台，实现大气、

水、土壤的智能监测预警与协同治理；宁夏依

托新能源优势，致力于为超算、智算中心提供

绿色电力；云南则强化生态环境监测预报预警，

并加大 AI 在废旧资源回收、垃圾处理等领域的

应用，旨在构建智能化的循环经济体系。这些

实践表明，人工智能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结

合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和重要现实价值。

2.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分析

如表 6 所示，我国人工智能政策综合运用

了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类政策工具，但

使用结构不均衡：供给型工具占比最高（57%，

580 次），需求型次之（25%，250 次），环境型

最低（17%，178 次）。此外，各类工具内部子

工具的分布与应用也存在显著偏向。

（1）供给型政策工具

供给型政策工具内部使用均衡，其中“基

础 设 施 建 设 ”（22%） 与“ 技 术 支 持 ”（21%）

占比较高。作为产业“生命线”的 AI 核心技术

备受重视，各地着力突破核心芯片、数据库等

中国人工智能政策量化评估及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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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瓶颈，加强理论基础、应用基础研究与技

术创新，夯实产业创新根基。基础设施建设作

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奠基石，各级政府通过强化

大数据设施、构建覆盖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的

基础信息库，支撑 AI 应用与产业创新。相比之

下，“人才支持”（18%）、“创新平台”（19%）

和“财政投入”（18%）占比相对较低。当前，

跨领域复合型 AI 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瓶颈。数据显示，2023 年

中国 AI 行业人才供需比仅为 0.39（即每 5 个岗

位中仅 2 人符合要求），凸显人才稀缺现状；而

据麦肯锡预测，到 2030 年，国内 AI 人才需求将

增至 600 万，届时缺口预计达 400 万，缺口规模

持续扩大。[20] 这种比例失衡进一步触发了“人

才 - 平台 - 产业”的负向循环：人才不足制约技

术突破和平台建设，而平台不完善又加剧人才

吸引力不足，进一步影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需求型政策工具

需求型政策工具内部使用率差异明显：试

点示范占比最高（34%），国际合作最低（17%）。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依赖实际场景，试点示范能

有效推动技术落地普及、优化产业服务并催生

新业态。各级政府借此定向配置资源，集中突

破技术瓶颈，避免资源浪费。财政优惠（26%）

应用广泛，通过税收减免降低企业研发运营成

本，激发创新活力。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合作

（17%）与采购外包（22%）应用仍显不足。受

西方大国恶意竞争影响，全球 AI 合作面临重重

阻碍，技术封锁与产权争端频发，严重阻碍技

术交流共享，削弱各国在研发、应用及标准制

定中的协同意愿，导致资源配置低效与重复投

入问题凸显。

（3）环境型政策工具

环境型政策工具在人工智能政策体系中的

整体应用虽不多，但各子工具的使用率却相对

均衡。其中，金融支持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应用

占比均为 26%，使用较为频繁；政策法规与宣

传引导的占比各为 24%，使用强度有待提升。

人工智能作为资金密集型产业，其研发、应用

到市场推广的全链条均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

充足的资金支持不仅是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还能通过与实践的互动推动人工智能政策创

新，助力构建更科学的政策框架。同时，知识

产权保护对营造良好产业环境至关重要，只有

创新成果得到有效法律保护，才能激发行业创

新活力，促进技术交流与合作。目前，我国在

人工智能领域专项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尽管中

央及地方已相继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

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

政策条例，但法规更新迭代速度仍无法匹配产

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导致部分新兴技术和前沿

应用领域存在监管规则空白、概念界定模糊等

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 编码分布情况 频数 / 条 占比 总计

供给型

人才支持 1-3-4、2-1-3、3-2-3…… 108 18%

580
财政投入 1-2-5、1-3-2、2-3-4…… 106 18%
技术支持 1-2-1、1-2-1、2-11-1…… 124 21%
基础设施 1-4-5、2-2-2、2-10-2…… 129 22%
创新平台 1-3-4、2-3-1、4-3-1…… 113 19%

需求型

采购外包 1-4-7、2-7-4、5-1-2…… 55 22%

250
国际合作 1-9-1、3-4-5、7-2-2…… 43 17%
试点示范 2-3-3、2-7-1、2-10-2…… 86 34%
财政优惠 1-4-9、2-3-5、3-4-4…… 66 26%

环境型

政策法规 1-5-2、2-3-6、5-2-3…… 43 24%

178
金融支持 1-4-10、2-4-4、4-3-3…… 46 26%
宣传引导 1-4-6、3-1-1、4-5-2…… 43 24%

知识产权保护 1-3-6、2-2-2、7-3-1…… 46 26%

表6  人工智能政策工具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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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此外，政府对人工智能的宣传引导不足，

使得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存在认知偏差，部分

人过度担忧其可能引发的伦理危机与就业冲

击，或未能充分认识其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

赋能价值。

3. 基于政策力度视角的分析

（1）时间维度

如图 2 所示，自 2017 年起，我国人工智能

政策数量与力度总体持续增长，与国家关注度

提升密切相关。2017 年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首部 AI 发展蓝图）为各

级政府后续行动提供了战略方向和实施框架，

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然而，

省级政策数量攀升的同时，国家层面政策数量

减少，导致平均政策力度下滑，引发对政策协

调性与整体力度的关注。2023-2024 年，政策

发布再迎高潮，反映出 AI 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

新风险挑战已引起国家高度重视。从中央到地

方，各方密集出台管理条例与行为规范，引导

AI 健康有序发展，在关注技术创新应用的同时，

强调伦理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国家也加强关键

技术研发支持，推动基础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

以应对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

（2）空间维度

如图 3 所示，国家层面人工智能政策在数

量与力度上均居最高水平，为我国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关键支撑与保障。此类政策不仅为技术

创新筑牢基础，也为各地区的实际应用营造了

良好环境。经观察，各区域政策在平均力度、

总力度和数量上均呈现“东高西低”和“南高

北低”的趋势。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

宁）政策数量最少，人工智能发展也相对滞后；

东部地区（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政策发

布最多、总力度最强，显示人工智能活跃度与

投入最高。中部（湖北、安徽、湖南）和西部（重

庆、四川、陕西）处于中等水平，部分省份政

策活跃度较高，体现出这些地区对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的逐步重视。这种区域差异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各地区对人工智能产业的关注力度不

一，也揭示了我国各地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

显著差距。

综上，我国人工智能政策呈现三大特征：

一、目标梯次化：以智能经济、社会为双核驱

动，国家安全、人文智能、智能环保为支撑；二、

工具多样但失衡：含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

13 种子工具，供给型使用频繁，需求型与环境

型较少；三、力度提升但系统性不足：整体力

度增强，但系统性与稳定性较低，区域呈“东

高西低、南高北低”分布。此研究结论为下文

政策建议提供依据。

五、优化路径

1. 完善政策目标结构，发挥政策目标间的

图2  人工智能政策力度时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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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效应

人工智能政策目标体系的深化发展，本质

上要求对三大核心机制进行厘清：一是从国家

层面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战略

架构。该战略需清晰界定并排序各政策目标的

优先级，同时明确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支撑

关系。地方层面则需紧密结合本地实际与发展

蓝图，灵活选取并优先实现与本地特色相契合

的人工智能政策目标，确保政策既具前瞻性又

接地气。二是实施“监测-评估-迭代”闭环管理。

广泛收集来自各地区的实施反馈，确保政策体

系的动态适应性与灵活性。三是打造社会共治

生态。通过建立“公众需求 - 政策响应”直通

机制，确保技术发展与社会期待同频共振。

在此基础上，还需结合时代特征与国际形

势，动态优化政策框架，促进人工智能与“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共生性互构。这一融合进

程的关键维度体现为：（1）国家安全与智能经

济要相辅相成。确保智能经济（尤其智能制造、

数字经济）不损及国家安全，将数据与信息安

全作为人工智能政策核心考量。（2）智能经济

与智能社会要和谐共生。推动智能经济时，制

定政策保障受影响群体权益，并利用 AI 提升公

共服务效率，实现经济与社会福祉双赢（如智

能交通提升出行效率促进经济）。（3）智能社

会与智能环保要相互促进。建立环境与社会政

策联动机制，在智能社会建设中推广智慧城市、

智能监测等环保技术，提升资源效率，降低污

染，实现可持续发展。（4）智能环保与人文智

能要并重发展。发展智能环保技术同时，强化

人文智能培育，提升公众 AI 伦理认知，引导正

确技术价值观（实践路径：举办伦理讲座、研

讨会，邀请专家探讨道德边界与责任，提升公

众关注与理解）。

2. 调整政策工具使用比例，优化工具内部

结构

构建有效的人工智能供给型政策工具体

系，关键在于把握以下核心策略方向：一是创

新平台建设。建立跨领域协同创新机制，引导

企业与社会资本共建共享研发平台，重点突破

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关键算法等“卡脖子”领域。

二是人才培育升级。以税收优惠、住房补贴及

科研启动资金提升引才吸引力；深化教育体系

改革，在高等教育与职教中增设 AI 课程学科，

建立校企联合培养基地，构建覆盖基础研究至

产业应用的全链条人才体系。三是财政支持优

化。结合 AI 技术发展阶段性与地方实际，设立

分级引导基金，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共性技术

攻关及中小企业创新。

人工智能环境型政策工具体系的效能，有

赖于制度保障与生态培育的有机结合，其具体

着力点涵盖：一方面强化法治保障。完善专利

法与行业政策，提升司法效率与判决精准度；

制定 AI 伦理规范，建立跨行业监管机制。另一

图3  人工智能政策力度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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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创新金融支持。推出AI产业绿色金融产品，

鼓励投资环保低碳 AI 项目；设立科创板 AI 产业

绿色通道，促进环保与 AI 融合。同时积极构建

生态培育工程。实施全民 AI 素质提升计划，建

设国家级普及平台，普及技术伦理观念，构建

科技与社会良性互动机制。

至于激活人工智能需求型政策工具体系的

核心动能，其有效路径体现于：一是应用场景

拓展。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能医疗等关

键领域建设百个示范场景，以标杆案例带动行

业升级。二是政府采购创新。简化采购流程，

设立中小型企业专项采购通道，为中小型人工

智能企业设置灵活采购模式、评价标准及资金

支持，鼓励其积极参与。同时，构建“创新券

+ 服务外包”组合工具，加大对技术研发企业

支持力度。三是国际合作深化。主导建立全球

AI 治理联盟，推动构建“数字丝绸之路”技术

标准体系，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3. 提高整体政策力度，强化政策系统性和

权威性

全面提高我国人工智能整体政策力度，需

聚焦于制度性保障与动态治理框架的协同构

建，其核心维度包括：（1）提升政策法律效力。

重点推进算法治理、数据安全等领域专项立法，

确保政策具备强制执行力与法律约束力，从根

本上提升单个政策的法律效力。（2）完善战略

规划体系。绘制人工智能“发展蓝图”，出台

国家人工智能 2025-2035 发展战略，建立技术

预见机制与政策动态评估模型，强化人工智能

发展顶层设计，确保政策的连贯性与前瞻性。

弥合人工智能政策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

需聚焦于差异化治理机制与跨域协同网络的创

新整合，具体策略应涵盖：一方面实施梯度扶

持政策。针对北方及西部人工智能发展需求，

实施“区域适配”政策，设立东北、西部人工

智能专项基金，对落户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所得

税“三免三减半”优惠。布局区域性人工智能

创新中心，在东北地区（大连、哈尔滨等），

西部地区（西安、兰州等）节点城市建设国家

数据基地和算力枢纽站，降低区域人工智能应

用成本。另一方面建立差异化考核机制。针对

西北、东北省份增设传统产业赋能率等地方特

色考核指标，构建区域化人工智能发展评价体

系。同时创新跨区域协作模式。构建“东南研

发 + 西北应用”产业协作体系，建立京津冀 -

黑吉辽、长三角 - 甘宁青等对口协作区，引导

资源向西部地区与北部地区倾斜，推动东南地

区先进技术成果向西北、东北地区传统产业渗

透，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此外，不断加大

政策宣传力度与完善公众参与体系。通过在西

部与东北地区组织人工智能相关讲座、论坛及

在线课程，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动员地区

龙头企业开展技术扶贫，培育基层数字化人才，

夯实政策实施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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